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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规定三论 2000年3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出台了《关于本

市道路交通事故严格依法定责、以责论处的通告》（以下简

称《通告》）。《通告》明确列出了乱穿马路、酒后驾车

等18种违章行为，规定由这18种违章引发的交通事故，违章

者必须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可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18种违章行为包括：行人乱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不走

人行天桥或地道、在机动车道上行走、非机动车骑车人驶入

机动车道、逆向骑行、横穿四条机动车道、突然拐弯、机动

车驾驶员酒后驾车、疲劳驾车、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规

定、没有按照规定让行、驾驶无牌无证车或无证驾车等。无

独有偶，2003年3月1日，广州市也出台新的道路管理办法，

规定如果“酒后驾车、无证驾车、驾驶无号牌车、假牌车、

报废车”被撞，将自己负责。此外，公安部交管局《关于车

辆转卖未办过户发生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则认为，对

车辆所有权的转移有特殊要求，即必须在车辆管理市场并由

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手

续，未履行以上两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若就此发生事

故，事故责任者或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笔

者认为，上述有关交通事故的处理规定存在类似立法瑕疵。

一言以蔽之，这些行政规章都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行政法律

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之应有界限，不恰当的运用行政违法事

实叙述所谓民事责任产生的依据。 一、汽车撞人该不该白撞 



生命是人的最高的人格利益，也是人的其他人格权得以成立

和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民法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保护人的生

命健康权利。 世界上许多的国家从民法的最基本原则出发，

对交通事故受害人采取救济办法，确立了无过错原则。无过

错责任就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

害结果为价值判断依据，由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行为

人（无论其有无过错）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德国

、意大利、瑞典、荷兰、芬兰、挪威、丹麦、瑞士等国早就

以立法形式确立起交通事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英美等

国家，虽没有制定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特别法，但通过建立

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在加拿大，

只要是司机撞了人就得负全部责任，不管那个人有没有走斑

马线，除非司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撞的人是自杀。 在我国

，《民法通则》实施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致认为交通事

故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因为我国《民法通

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

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

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

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汽车属

于高速运输工具，理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我国以国

务院令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却明显违背民法基本原则，采取过错原则。至于上海市

的《通告》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选择了更为“过错”的

过错原则。 我们审视其具体条文。《通告》第4条规定：“

行人在机动车道内有招停出租车、逗留等妨碍机动车通行的

行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的，行人负全部



责任。”在这一规定下，司机只要是在该路段准许的车速内

（除人行道外），见人就可撞，且不撞白不撞了。有司机发

表文章认为说：司机也是有良心的，是不会随便撞人的。可

事实上呢，1999年全年发生交通事故412860起，其中机动车驾

驶员肇事案件有402877起，占全年事故的85.2%；而交通肇事

逃逸案件有12964件，更是比上年增加了12.7%。由此可以看

出更多案件的主要责任在于机动车一方。如此残酷现实下，

上海市公安局明确规定了这么多种行人要负全责、以过错责

任来定责赔偿的条款，实际上赋予司机以交通工具去合法撞

人的权利。退一步说，姑且我们承认那位司机言之有理：所

有驾驶员都是道德高尚之人。但我们总不能因为某人道德高

尚，就把对自己生命的生杀予夺权交付给他吧？好象我们“

乱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不走人行天桥或地道、在机动车

道上行走”而不被撞死是司机同志们的恩赐了。 笔者观之，

立法者之所以有这样的立法动议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良好心愿

。行人乱穿马路的毛病在中国的确让人头痛，久治难愈；在

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下，立法者是希望通过运用这么一招有效

遏止甚至根治这一痼疾。另一方面，立法者混淆了民事法律

关系和行政关系之应有界限，错误的把行政违法行为理解为

民事责任产生的原因。事实上，“行人乱穿马路、翻越隔离

护栏、不走人行天桥或地道、在机动车道上行走、非机动车

骑车人驶入机动车道、逆向骑行”等行为我们可以视之为行

政违法，应当且只应当给予相应之行政处罚。而如果行为人

因为上述原因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只要行为人不存有主观

故意，民事责任的归责原理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

的无过错原则。 有人说，行人乱穿马路等都是自己意志所为



，换言之也就是故意的。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23条后半

条规定（“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

担民事责任”），从而国务院颁布的《办法》和上海市的《

通告》也就具有合理性了。显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应当怎

样理解“故意”概念的涵义。笔者认为，对于“故意”一词

可以参照刑法学原理中的相应解释来规定。根据刑法第14条

第1款规定，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

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犯

罪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的内容。1．犯罪故

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

结果的心理态度。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犯罪客

体或犯罪对象情况的认识；第二，对行为性质的认识。行为

人只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实际性质，才有可能认识到该行为

所产生的危害结果；第三，对危害结果的认识。2．犯罪故意

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

结果的基础上仍决意实施这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它包括

希望或者放任两种情形。同时，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犯罪

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

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比较来看，行人乱穿马

路等虽是自己意志所为，但如果由此而致使交通事故一般只

能视其为主观上的过失（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

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而非故意（希望或者

放任交通事故的发生）。 珍爱生命，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

的美德。也是各国民法的最基本原理。在交通事故的民事责

任认定中，采用无过错责任的认定，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



神，更能与国际司法接轨。因此，笔者以为立法者应尽快消

除上述立法瑕疵，界定清两大法律关系；套用一句耳熟能详

的话：“行政的归于行政、民事的归于民事”。 二、无证驾

驶是否应承担交通事故全部责任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所

驾驶的车辆中，如果其中一方是无证驾驶或驾驶一辆无牌、

无证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呢？先看

一则案例。 王某5年前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但在前年和去

年的证照年度审检时，王某因故均未能参加年审，后其驾驶

执照被注销。2001年4月的一天，王某驾车到外地拉货时，刘

某驾驶摩托车突然从车前横穿公路，王某避让不及，将刘某

撞倒。交警部门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未发现王某有其他违章

行为，之后，便以王某无证驾驶车辆造成交通事故为由，认

定王某对此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王某不服，向上一级交警部

门申请重新认定，上级交警部门维持了原事故认定结论。经

法医鉴定，刘某的伤情构成重伤，并花去各种费用3万余元。

交警部门对事故赔偿主持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调解终结

后，刘某以王某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承担赔

偿责任。 上述这一事故，如果按照《通告》中的第一条的

第14点：“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或机动车驾驶员驾

驶没有号牌、行驶证的机动车与行人、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

故的，应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广州市新出台的道路管理办法

关于“酒后驾车、无证驾车、驾驶无号牌车、假牌车、报废

车被撞，将自己负责”的规定，显然王某应承担全部责任。 

但笔者认为，王某不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

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



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

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

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本

案中，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依据是其无证

驾驶，此外，王某无其他违章行为。但是，无证驾驶并不会

必然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而且，王某是按正常行驶路线、正

常车速行驶，该事故的形成主要是刘某突然横穿公路所致，

故王某的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交警部门认

定王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

应当不予采信。王某无证驾驶的行为，可由交警部门依照行

政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这里显然还是这个问题，《通告

》和《办法》将行政处罚与民事责任认定混淆起来。对于无

证驾驶，驾驶无牌号、行驶证的车辆的行为，应予以行政处

罚。作为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认定，只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

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

故中的作用来判断。 三、车辆买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登记

车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从下面一则案例谈起。 2002年2月13

日下午，被告人李某驾驶一东风自卸车，从琼山市东山镇往

美仁坡方向行驶。当天下午约6时20分，途经遵谭支线47公里

处时，因避让在该路段行走的牛群而采取急刹车，导致该车

偏左占道，致使与对向行驶的王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造成

王某及摩托车上的乘客张某重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经责任认

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又经查，该东风车是梁某购买

后以定安县的林某名义申请登记，即该车的登记车主是林某

。后梁某将该车转让给李某，未办理过户手续。公诉机关以

被告人李某犯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受害人王某、张×仙、



张×芬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和林某赔偿经济

损失共计人民币113000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

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并应承担赔偿责任；林某系东风

车的法律意义上的车主，根据有关规定，对李某赔偿的款项

承担垫付责任。遂判决：一、被告人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二、被告人李某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4562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林某承

担垫付责任。一审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林某不服，

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车辆买卖为动产的买卖，依民法

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其财产所有权从交付起转移。关于交

付的认定，应以转移占有为交付，车辆买卖双方未办理登记

过户手续，不影响买方交付而取得车辆的所有权，机动车所

有权转移后，权利义务一并转移，原登记所有人丧失了对机

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因而发生交通事故，应由实际

支配车辆运行或者取得运行利益的买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原登记所有人不应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于是判决撤销一审

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林某承担垫付责任部分，驳回原

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上诉人林某赔偿的诉讼请求。 车

辆买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原登记车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这一点，目前存有以下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第一种

意见认为，车辆买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登记

车主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机动车买卖是要式法

律行为，以登记过户为生效要件。未登记过户的买卖行为，

合同未生效，车辆所有权没有转移；（2）公安部交管局《关

于车辆转卖未办过户发生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认为，

对车辆所有权的转移有特殊要求，即必须在车辆管理市场并



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

手续，未履行以上两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若就此发生

事故，事故责任者或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

（3）车辆所有人对车辆有管理责任。车辆买卖未过户，车辆

所有人不应将车辆交付对方，交给对方即有管理上的疏忽，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所有人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车辆买卖未过户而发生交通事故的，登

记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车辆买卖未过户违

反的是行政管理规章，与驾车致人损害没有因果关系；（2）

车辆买卖未过户但实际交付车辆之后，登记车主因交付车辆

而丧失了对车辆的支配和运营利益，因而不应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3）我国法律、法规并未规定登记过户是机动车买卖

合同的生效要件。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1）

关于车辆登记过户的性质，迄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把不

动产的登记过户和车辆的登记过户混为一谈，认为车辆未经

登记所有权即不发生转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车辆所

有权从何时起转移?t车辆买卖为动产的买卖，按照民法通则和

合同法规定，其财产所有权从交付时起转移。交付的内容，

动产以转移占有为交付，不动产以登记过户为交付，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车辆所有权为动产，并

无法律明文规定其必须以登记作为交付，自然应当按照民法

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以转移占有为交付，并在当事人之间

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3）车辆买卖从交付时起发生

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买卖双方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不

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也不影响买方因交付而取得车辆的所

有权，但其不能对抗依登记而取得所有权的第三人。机动车



所有权转移后，权利义务一并转移，原登记所有人丧失了对

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因而，发生交通事故的，应

由实际支配车辆运行或者取得运行利益的买方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原登记所有人不应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

，林某将自己的车出卖给被告人李某，该车所有权已转移于

李某，李某因此成为实际支配车辆运行和取得运行利益的收

益者，发生交通事故，李某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原登记车主

林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总之，行政责任之树开不出民事责

任的花朵。即使“揠苗助长”，让其“绽放”出一朵或两朵

，那也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所言及的恶之花。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